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9年 3月 31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9)良字第 159號 

主旨:請會員旅行社向訪日之國人宣導勿攜帶肉製品入境日本，以免觸法，

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9年 3月 27日觀業字第 1090908350號函轉行政院農

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109 年 3 月 19 日防檢二字第

1091403931A 號函辦理。 

2. 據日本相關新聞報導，1名我國籍女性旅客於 108年 11月 14日自我國前往

日本，遭查獲攜帶豬血糕(約 11公斤)及鴨血糕(約 39公斤)，由日本警方依

「家畜傳染病預防法」逮捕在案。 

3. 日方表示，目前日本農林水產省動物檢疫所對入境旅客之行李實施嚴格查驗，

以防止旅客自國外違規攜帶未接受日本進口檢查之畜產品入境，違者將依

「家畜傳染病預防法」相關規定，處「3年以下徒刑或 100萬日圓以下罰

鍰。」 

4. 為免我國國人觸法，請會員旅行社向赴日旅客進行宣導，檢送日本農林水產

省動物檢疫所宣導單張(繁體中文版)如附件供參，相關法規得逕至該所官網

查 詢 (https://www.maff.go.jp/aqs/languages/bring_meat_cn_han.html) 。 

 

 

理事長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